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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区政府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的通知
各区镇（街道）政府（管委会、办事处），区各委办局，区各直属单位，各垂直管理部门（单位）：

《2026年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各责任单位要围绕中心工作，在合理规划、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加强学习研究和协调论证，遵循规范性文件制定流程要求，切实提高文件起草质量，确保年度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顺利实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1月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26年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

	序号
	文件名称
	起草部门
	拟制发时间
	备注

	1
	南通市海门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
	城市管理局
	2026.12
	

	2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
	农业农村局
	2026.02
	

	3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南通市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
	海门资规局
	2026.02
	

	4
	海门区关于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暂定)
	发改委
	2026.05
	

	5
	南通市海门区被征地农民资格认定和安置人员产生办法
	农业农村局
	2026.06
	2025年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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